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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图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

关于《安图县城乡居民医疗救助工作
实施细则（试行）》的补充规定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

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将《关于〈安图县城乡居民医疗救助工作实施细则（试行）〉的补充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〇〇九年八月十四日

关于《安图县城乡居民医疗救助工作
实施细则（试行）》的补充规定
为进一步完善《安图县城乡居民医疗救助工作实施细则（试行）》（安政办发〔2008〕57号，以下简称《细则》），更好地健全我县城乡居民医疗救助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医疗救助资金社会效益，切实保障困难患病群众的医疗救助权利，使救助制度更趋科学化、规范化，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补充规定。
一、救助对象和范围
在《细则》救助对象和范围不变的基础上，增加需提供医疗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
二、救助病种
救助病种确定为重大疾病和慢性疾病两大类，共计35种病种。
1.重大疾病确定为：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恶性肿瘤、再生障碍性贫血、重症肝炎及并发症、突发性脑出血、突发性脑梗塞、急性心肌梗塞、急性坏死性胰腺炎、长期精神病（一级）、急性消化道大出血、红斑狼疮、严重烧伤，计12种。
2.慢性疾病确定为：恶性肿瘤（白血病门诊放化疗）、尿毒症门诊透析、糖尿病（合并感染或有心、脑、肾、眼、神经并发症之一）、类风湿（活动期）、乙型肝炎、长期精神病（二级以下）、支气管哮喘、脑出血后遗症瘫痪、高血压病Ⅲ期（有心、脑、肾异常）、脑梗塞后遗症瘫痪、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症状）、股骨头坏死（Ⅱ期以上）、小儿麻痹（脊髓灰质炎）、灰质性脊髓炎（有畸型）、结核病、慢性肾小球肾炎、肺心病、冠心病（心绞痛）、风心病、扩张型或肥厚型心肌病、肝硬化、肝腹水、重残（残联认定的一级重残，民政、交通部门认定的一级、二级重残），计23种。

三、指定确诊医院
安图县人民医院，安图县中医医院，安图县第三人民医院，安图县结核病防治所及县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
四、指定医疗机构和药店
1.指定医疗机构：安图县第三人民医院、两江镇卫生院、永庆乡卫生院、万宝镇卫生院、新合乡卫生院、亮兵镇卫生院、石门镇卫生院、安图县人民医院、安图县中医医院、明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指定药店：由民政部门每年与卫生、医疗保险等部门协调，确定指定药店。
五、救助方式和标准
采取医前救助、住院救助、门诊救助、日常救助、临时救助、慈善救助、特殊救助7种救助方式。
（一）医前救助

凡确诊患有本规定确定的12种重大疾病的困难群众，在指定确诊医院需住院治疗且无钱及时治疗的，可申请医前救助。经民政部门审查确认后，可接受医前救助。救助标准确定为1 000元—2 000元。
如确需转诊治疗的，需由指定医疗机构开具转诊证明，报县民政局登记备案，方可申请医前救助。医前救助每年只可申请一次。
（二）住院救助

根据《细则》第三章、第五条规定，第一次住院个人自理费用在2 000元以下（含2 000元）按60%救助，超出部分按40%救助，一年内住院两次以上的，个人自理费用累加计算，从第二次住院开始，按个人自理费用30%救助。年住院救助封顶线为3 000元—6 000元。救助金额达到封顶线，救助对象个人负担仍然较重的，可给予二次救助，年救助标准不超过2 000元。
对城镇“三无”人员、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含农村孤儿）、在乡重点优抚对象（不含1～6级伤残军人）开展住院救助时，适当提高救助比例：自理费用在2 000以下（含2 000元）按80%救助，超出部分按60%救助，一年内住院两次以上的，从第二次住院开始，按个人自理费用50%救助。年住院救助封顶线为8 000元。救助金额达到封顶线，救助对象个人负担仍然较重的，可给予二次救助，年救助标准不超过3 000元。
住院救助不单独限制病种范围，与城镇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部门保持一致。
（三）门诊救助

凡患有本规定确定的重大疾病或慢性疾病的困难群众，均可在我县指定医疗机构进行门诊医疗救助。门诊救助仅限在我县指定医疗机构开展。开展门诊救助，要核算医保部门规定范围内的门诊费用，医保部门规定范围以外的门诊费用，不在救助之内。
门诊治疗核算费用累计在500元以下（含500元）按50%救助，超出部分按30%救助。年门诊救助封顶线为500元—1 500元。
对城镇“三无”人员、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含农村孤儿）、在乡重点优抚对象（不含1～6级伤残军人）开展门诊治疗时，核算费用累计在500元以下（含500元）按80%救助，超出部分按50%救助。年门诊救助封顶线为1 000元—3 000元。
（四）日常救助

本规定确定的35种病种，均在日常救助范围内。视医疗救助资金结余情况，以发放“医疗救助卡（券）”的形式，实行年定额救助。救助对象凭“日常医疗救助卡（券）”到指定的医疗机构和药店购药。
一般患者，年救助额200元—500元。城镇“三无”人员、五保供养对象（含农村孤儿）、在乡重点优抚对象（不含1～6级的伤残军人），年救助额500元—800元。
（五）临时救助
由县民政局认定的城乡重病、重残及因突发事件医疗费用支出较大造成特殊困难的其他低收入家庭成员，可申请临时救助。救助金额根据受助家庭的生活困难程度与本人承担医疗费用情况确定。临时救助金额封顶线为1 000元—3 000元。
对符合条件的临时救助对象每年只救助一次。
（六）慈善救助

经医疗救助后医疗费用负担仍然较重的救助对象，可申请慈善救助。
（七）特殊救助
需提供医疗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视情况采取特殊救助。由民政局救助管理站负责安排到指定医疗机构进行治疗。
六、救助申请和审批程序
1．提出医前救助和日常救助的，向所在乡镇（街道）、社区、驻县省州直企业工会提出申请，填写《安图县城乡困难居民患病情况登记表》和《安图县城乡居民医疗救助申请审批表》（第二次提出申请的不需再填写），提供患者本人1寸照片2张，身份证复印件2份，确诊医院的相关CT、彩超、X光片等报告单或相关化验单原件及复印件2份。
2．提出住院救助的，向所在乡镇（街道）、社区、驻县省州直企业工会提出申请，填写《安图县城乡困难居民患病情况登记表》和《安图县城乡居民医疗救助申请审批表》（第二次提出申请的不需再填写），提供患者本人1寸照片2张，身份证复印件2份，指定医疗机构的住（出）院证明、住院治疗费用清单、城镇医疗医保和新农合医疗报销单原件及复印件2份。
3．提出门诊救助的，向指定医疗机构提出治疗申请，填写《门诊医疗救助证》，提供患者本人身份证，并在门诊医疗救助专用审批单上签字盖章。
4．提出临时救助的，向所在乡镇（街道）、社区、驻县省州直企业工会提出申请，填写《安图县城乡居民临时救助申请审批表》，并提供患者本人1寸照片2张、身份证复印件2份及确诊医院的相关医疗费用证明单据、报告单、化验单等原件。经乡镇（街道）民政办、驻县省州直企业工会对其家庭情况核查后，上报县民政局，视情况开展救助。
5．提出特殊救助的，由民政救助管理站为其提出申请，报县民政局审批，对符合条件的向定点医院出具《安图县流浪乞讨人员就医通知书》。
6．在核定医疗救助金额时，要严格按照《细则》第四章、第十四条的规定执行。
七、救助资金的筹集、管理及监督
按照《细则》第五章、第六章执行。
八、救助金的发放
实行转帐和社会化发放，严禁现金发放。
1．医前救助、住院救助和临时救助。救助金由民政部门拨付至指定医疗机构账户，救助对象的低保金领取卡或储蓄存折；低收入家庭拨付至低收入家庭储蓄存折。
2．门诊救助。救助金按月与指定医疗机构以转帐方式结算。
3．日常救助。救助金每月与指定医疗机构和药店，凭“日常救助卡（券）”以转帐方式结算。
4．特殊救助。救助金由指定医疗机构先行垫付，治疗结束后，以转帐方式结算。
九、其他事项

1．医疗救助只对救助对象当年发生的医疗费用进行救助，原则上不跨年度救助。
2．凡申请医疗救助的，审批材料要在每月10日前上报民政局。
3．每月10日—20日为报销日期。
4．提出医疗救助的对象，医疗费用必须是在本规定指定的确诊医院、医疗机构和药店发生的费用。
十、责任追究
城乡医疗救助工作是惠及城乡困难群众的“民心工程”，在实施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民政、财政、卫生、审计、监察等部门的职能作用，建立健全监督管理机制，切实抓好落实。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追回冒领的救助金并视情节轻重对相关人员予以严肃处理，触犯刑律的依照有关法律追究刑事责任。
1．凡救助人员弄虚作假，私自涂改医药费收据、病历、检查报告单、化验单，或将医疗救助药品转卖他人的行为。
2．医疗部门参与弄虚作假谋取部门或个人利益，开假诊断、假报告单或化验单，不如实开具医疗发票的行为。
3．涉及医疗救助工作的相关责任单位或个人未认真履行职责，挤占挪用或参与弄虚作假的行为。
4．其他违反相关规定申领医疗救助金的行为。
十一、本补充规定由县民政局负责解释。
十二、本补充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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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协办，县纪检办，县法院，县检察院，驻县有关单位。

安图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9年8月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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